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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務組網頁】 

研究生學位考試系(所)應注意事項彙整  

本校各系(所)、學位學程研究生辦理博、碩士學位考試，請依本校「研究生學位考試細則」及相

關規定辦理，注意事項彙整如下：  

一、依據本校「研究生學位考試細則」第4條規定研究生申請碩士或博士學位考試期限第一學期至

1月20日，第二學期至7月20日截止。因特殊情形專簽經教務長同意者，申請期限得延長至當

學期學位考試前一日，惟口試成績仍應於規定日期內送達註冊組。相關規定及表格， 請逕至

本校網頁/教務處/課務組/學位考試下載。 

二、請轉知研究生於本校「研究生學位考試網路申請作業」網頁提出學位考試申請(網址

https://campus4.ncku.edu.tw/wwwmenu/program/mou/)，並請各系所於「學位考試系統」辦理審

核並彙整後，列印紙本送相關單位審核。 

三、每位考試委員可聘任為2位以上考生之委員，但每一碩士班聘請校外委員總人次以不超過該次

考生總人數為原則。 

四、博碩士班研究生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或姻親，不得擔任指導教授、學位考試委員。 

五、依據98年12月16日98學年度第1次教務會議決議，自99學年度起博士班5 年內、碩士班10年內

應達成論文以英文撰寫，而102年5月14日101學年第2學期第1次教務會議並通過在達成碩博士

畢業論文全面英文化之前，以中文撰寫者，須另加附800至1200字之英文延伸摘要，請各系依

預訂目標執行。 

六、博碩士論文題目名稱、摘要、關鍵字詞均需中英文並附。 

七、學位論文請送註冊組及圖書館各乙本，規格如下：  

（一）博士班：均為精裝本，封面顏色為黑色，字體為白色。 

（二）碩士班：註冊組為平裝本，封面顏色為橘黃色【參考色號CMYK: C0, M40,Y80,K0 或

RGB:R247,G181,B115】；圖書館為平裝本上光膜，封面顏色同註冊組，字體

為黑色。  

八、請轉知研究生依本校「數位化學位論文蒐集辦法」及「數位論文全文系統繳交流程」辦理轉

檔、登入上傳論文及授權作業（網址http://etds.lib.ncku.edu.tw/main/index）。 

九、研究生紙本論文如因欲提專利申請需暫緩公開，請填「國家圖書館博碩士學位論文送存本延

後公開申請書」簽署後併同論文紙本繳交至本處註冊組。申請書置於國家圖書館首頁/申辦服

務/下載專區/各種申請表單下載項下。 

 

法規來源：教敄處註冊組

http://cid.acad.ncku.edu.tw/ezfiles/56/1
056/img/2863/16888732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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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醫學工程學系碩博士生畢業流程圖 

                

                  

  
◎12月初/5月初 

◎碩-12月/6月底前

◎博-考前30日 
◎考前一週前 

◎依申請時間進行

◎請儘量於1/20;7/20前完成
◎請收齊繳回票根   

◎應於下學期開學前
一週辦妥 

  畢業

調查

 口試

申請 

 
口試

資料

領取

 進行

口試

 
將口試

資料繳

回系辦 

 
系辦

後續

處理

 論文

上傳

 
辦理

離校

手續

 

  
成績單(簽認)簽認 

 指導教授同意書
【附表一】 

博士生依規定
提送系務會議畢
業審查【附表二】 

【繳交】2吋照片 

學位口試申請書

口試委員名冊 
(以上兩表單由系統

申請並印出) 

 指導教授同意書
【附表一】 
【線上】畢業問卷

寄照片電子檔 

經費簽收表 

評分表 

合格證明書 

委員聘書-人事室

口委通知書函-系 

 

經費簽收表(簽)

評分表(簽) 

合格證明書(簽)

委員聘書(發) 

張貼公告(自製)

經費簽收表(繳)

評分表(繳) 

合格證明書(繳)

雜支申請 

（碩250元；博1,000元）

經費申請 

成績送註冊組 

 

論文題目申請異動
需於期末前（1/31
或7/31）完成，逾
期需填「國立成功
大學研究生逾期變
更論文題目申請
表」【附表六】。

指導教授離校同意書 

畢業生應繳交資料表 

離校手續存查單 

論文(碩：平裝) 
國圖紙本論文延後公

開/下架申請書（非必
備） 

  
(碩)至系辦簽名確認 
(博)填「申請書」向 

系辦提出申請 

學位口試系統申請

送系辦公室辦理

至系辦公室領取 依規定進行考試 請將試後資料與憑

證送交系辦公室 

由系辦進行請款

及送交成績 

依規定線上作業

特殊原因洽系辦

畢業生備妥相關資

料，依程序進行 

  
◎適用辦法： 

成功大學生物醫
學工程學系碩士
班修業辦法 

成功大學生物醫
學工程學系博士
班修業辦法 

指導教授同意書依
各實驗室規定繳交 

◎網址: 
https://campus4.
ncku.edu.tw/www
menu/program/mo
u/ 
【密碼同選課系統】

申請案由系辦製作
後，由學生親自跑流程再
送回系辦 

離校問卷網址(點擊)

照片寄：z9401004＠
email.ncku.edu.tw

 

◎注意: 

請提前寄送論文。

提醒校外委員提
供 本人郵局 帳
號，提供銀行帳
號者須提供該銀
行存褶封面影本

口委通知函，視需
要自行準備 

◎注意: 

口試費用不墊支，由
學校統一匯款。 

校外委員應填郵局
帳號(限本人)；提供
銀行帳號者，須提供
銀行存褶封面影本

校外委員搭乘高鐵
者實報實支，由學
生自行收票根，收
齊後連同清冊送系
辦申請經費。 

口試公告請自行辦理

◎注意: 

試後請儘速將相關資
料及憑證繳回系辦，
以利辦理相關作理。

學生雜支申請實報
實支，請檢附收據、
發票，自行收齊後送
系辦申請。 

◎注意: 

請款後，經由學校
匯入委員帳號；墊
支者，匯入墊支人
或由系辦申請後，
請墊支人簽領。 

學生雜支請領同
上。 

課務組相關參考
連結 

◎網址: 
http://etds.lib.ncku.
edu.tw/main/index

【密碼同選課系統】

圖書館上傳相關
連結 

◎網址: 
http://140.116.165.8
3/~lou/leave/ 

【密碼同選課系統】 

 

資料若有異動請做異動申請 校外委員提供
郵局匯款帳號 

搭乘高鐵，請收
來、回程票根 

圖書館審核須
3-5 天，請自行
留意離校期限

提醒 

時程 

程序 完成 
開

始 

方式 

文件 

備註 



4 
 

流程分項說明- 成績審核 
 
 

一、系辦公室配合註冊組畢業審查時程，審理畢業。 

（一）系辦公室通知畢業審查。 

（二）請學生至辦公室確認歷年修課課程及學分數，並簽名。（指導教授要求繳交「學

位口試同意申請書」【附表一】者，須同時繳交） 

（三）繳交畢業照（學士／碩士／博士照）二張，是否脫帽不拘。 

（四）系辦承辦人員進行畢業學審查，並回報註冊組可畢業名單。 

（五）博士班學位口試流程依修業辦法規定辦理。口試申請時須先經系辦審查畢業成績

符合畢業資格後，集結相關資料提送系務會議審議，再依學位口試申請作業辦理。 

二、、「成功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學系博士生學位口試申請書」詳見【附表一】。 

三、、「成功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學系博士班修業辦法」(留意適用年度版本，參照本系網頁)詳

見本系網頁公告。 

四、、「成功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學系碩士班修業辦法」詳見見本系網頁公告。 
 
 
 
 
 
 

流程分項說明- 
 

一、申請時間： 

口試申請 

（一）碩士班 12 月及 5月至 6月底前可提出申請。 

（二）博士班口試申請，請至少提前三週前提出，以利相關作業。 

（三）口試日期請勿超過 1月 20 日及 7 月 20 日。 

（四）口試申請後，各項申請異動手續繁複，請確認各項資訊後再提出申請。各項細節詳洽系

辦公室（63405 轉 103，吳小姐）。 

二、逕行上網進行申請作業： 

（一）網址:https://campus4.ncku.edu.tw/wwwmenu/program/mou/【密碼同選課系統】 

（二）系統申請後，列印「學位口試申請書」、「口試委員名冊」，連同「指導教授同意書」(附

表二)送請指導教授及系主任簽名後，於期限內送交系辦公室。 

（三）填寫並繳交畢業問卷。(網址：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vW7ZHidLnDts2dMgBNxzVa1-KjQywKmOQ2Egb7dR_Pg/edit) 

（四）寄送照片電子檔至 z9401004@email.ncku.edu.tw 

三、寒、暑假期間非學期間，本校不受理學位考試。 
 

口試申請 

成績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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流程分項說明- 

一、領取時間： 

學位考試資料送請教務處核畢後，申請人考試一週前至系辦公室領取相關資料。 

二、領取資料明細： 

（一）經費簽收表 1張－【論文審查及交通費印領清冊】 

（二）評分表：每位口試委員 1張。 

（三）合格證明書 1張。 

（四）委員聘書：由人事室製作之正式聘書。每位委員每學期只發聘一次，該學期若已擔任他場口

試之委員將不再發聘。 

（五）口委通知書函-本系網頁可供下載口委通知範本，學生視需求自行下載填寫後，交由系辦

核章，以利委員請假用。（提醒校外委員提供郵局帳號，提供非郵局帳號者，須提供存褶

封面影本，且扣手續費 10 元） 

（六）口試公告（格式不拘）請自行印製張貼。 

（七）【繳交】二吋碩士照 1張。（供註冊組製作畢業證書用，須著碩士服，可載帽或脫帽。

辦理離校時須另繳一張給系辦存查） 
 
 
 

流程分項說明- 進行口試 
 

一、進行時間： 

依各自申請時間進行，請於 1月 20 及 7 月 20 前完成 

二、注意事項： 

（一）經費簽收表-【論文審查及交通費印領清冊】簽名／確認資料： 

1.請委員填妥身分證字號、匯款資料並簽名。 

2.交通費之請領，校外委員可搭乘高鐵，實報實支（交通費申請以委員學校所在地為

準）。請於口試前，先收「『來程』票根」，請委員記得將「『回程』票根」儘速

寄回（收件人請考生自行處理），以利試後辦理經費請領。 

3.本系碩士班口試以不墊支為原則，相關經費由學校統一匯款(郵局)，欲自行墊支者

須先行 告知，以利另案辦理。 

4.配合學校匯款作業，校外委員請通知委員提供郵局帳號（限本人帳號、口試當天填

寫），無郵局帳號者，可提供銀行帳號（但需提供該銀行存褶封面影本，且扣 10

元手續費。） 

（二）評分表、合格證明書應送請指導教授委派口試召集人。 

（三）將口試聘書交送口試委員。 

（四）若論文題目更正者，請依規定登錄系統異動，再經系辦確認，印出新合格證明書，供委

員簽名。

（五）口試公告請自行印製張貼。(格式不拘) 

口試資料領取

進行口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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流程分項說明- 口試資料  
繳回系辦 

一、繳回時間： 

請考試完畢後，逕行收齊校外委員高鐵回程票根後，送交系辦公室進行經費申請作業。 

二、繳回明細： 

（一）經費簽收表-【論文審查及交通費印領清冊】確認資料／簽名，並檢附 1.票根及 2.帳號。 

（二）評分表（全部委員，請點收完全。） 

（三）考生雜支申請：碩士生每位 250 元；博士生每位 1,000 元(以考生計，而非委員人數)， 本

項經費檢據實報實支，務必請商家登打／填寫統一編號（成功大學統編：69115908）。 
 
 
 
 

流程分項說明- 
 
 

一、系辦人員將考生總平均成績送交註冊組。 

二、進行經費申請、撥款作業。 
理作業

 
 
 

流程分項說明- 
 

 

一、申請時間： 

論文上傳 

圖書館審核上傳論文需 3-5 個工作天，請考量離校期限及論文審核時間，進行上傳作業。 

二、逕行上「圖書館電子學位論文服務系統」進行上傳作業： 

◆網址: http://etds.lib.ncku.edu.tw/main/index【密碼同選課系統】（論文轉檔、上傳、授權作業） 

三、為因應國際化，博碩士論文題目名稱、摘要及關鍵字詞均需中英文並附。 

四、有關本校研究生學位細則相關規定及表格，請逕至本校教務處／課務組／學位考試下載。 

◆網址：http://cid.acad.ncku.edu.tw/files/11-1056-1378.php） 
 

 
 

流程分項說明- 
 

一、法定期限： 

各項異動申請，請於學期結束(1/31 或 7/31)前提出。逾期者，由於學校系統已關閉，無法依

正常程序辦理異動，另洽系辦公室個案處理。 

二、作業方式：填寫「國立成功大學研究生逾期變更論文題目申請表」（附表六），依規定辦理。 

論文上傳 

口試資料 
繳回系辦 

逾期異動 

系辦後續 
處理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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流程分項說明- 
 

一、辦理期限： 

（一）前提：需待圖書館審核論文通過。 

（二）請於八月底前完成。 

二、相關作業： 

（一）離校申請單列印網址: http://etds.lib.ncku.edu.tw/main/index【密碼同選課系統】 

（二）繳交文件及流程：  

1.系辦公室： 

(1)國立成功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學系畢業生應繳資料表-依內容繳交相關資料。(附表

三) 

(2)國立成功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學系【指導教授同意離校】證明書。(附表四)  

(3)國家圖書館博碩士紙本論文延後公開／下架申請書(附表五-視需求檢附；表單下

載網址：https://www.ncl.edu.tw/information_296_8749.html) 

(4)繳交 2吋碩士照一張。 

(5)2 吋碩士照電子檔請傳至 z9401004@email.ncku.edu.tw 

(6)上網填寫問卷(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vW7ZHidLnDts2dMgBNxzVa1-KjQywKmOQ2Egb7dR_Pg/edit)。 

※(4)(5)(6)階段若已於口試申請時繳交，即可不予理會。 

2.圖書館 

(1)精裝本論文一冊。  

(2)本人及指導教授簽署完畢之【國立成功大學博碩士論文全文電子檔案上網授權書】

(核准後，由系統寄出) 

(3)畢業生及指導教授簽署完畢之【國立成功大學博碩士論文紙本著作授權書】（免

裝訂於論文內，繳交至成大圖書館即可） 

(4)本人及指導教授簽署完畢之【國家圖書館博碩士論文電子檔案上網授權書】（填

寫完本校紙本論文授權書，會有另一選項繼續填寫） 

3.註冊組：領取畢業證書（尚未繳交碩士照者，請帶碩士照片前往） 

三、注意事項： 

（一）學位論文規格： 
 

博士班：精裝本。封面顏色--黑色；字體白色。  

碩士班：精裝本（圖書館）。封面顏色--暗紅色；字體白色。 

平裝本（醫工系/國家圖書館）。封面顏色--橙黃色(參考色號 CMYA：

C0,M40,Y80,K0 或 RGB：R247,G181,B115) 

（二）圖書館為遵守著作權法的規定，至圖書館辦理離校手續時，不論紙本論文是否延後公 

開，均應繳交「國立成功大學博碩士論文紙本著作權授權書」。(免裝訂於論文中) 

 

辦理離校手續



8 
 

 

國立成功大學各研究所辦理博士碩士學位考試費用標準表  
（95.06.13 94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三次教務會議修訂）  

（97.12.9 97學年度第一學期第一次教務會議修訂）  

一、校外委員交通費：依「國內出差旅費報支要點」之交通費標準辦理。但校外委員若搭乘高鐵，

顯較其他交通工具更為便捷者，得憑票根報支與服務機關所在地最鄰近地區之票價。  

二、博士班論文審查費每篇壹仟陸佰元，碩士班論文審查費每篇壹仟元，校內外委員均支。  

三、考試雜費：每系(所)博士班候選人每人壹仟元正；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候選人每人貳佰伍拾

元。  

四、各項費用由各系(所)開列預算表，於考試前一個月附委員名冊交會計室核辦。



附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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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成功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學系【研究生學位口試申請】同意書 
 

 

 

 

查學生        （學號：      ） 之  □碩士   □博士 

論文題目為：                              

                                           

 

 

 

業經本人（指導教授）初審，修改完畢，並認符合申請口試標準。 

 

此證 

 
 

 

 

 

 

指導教授：             
 

 

 

 

 

 

 

 

申請人基本資料： 

手機： 

電郵：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附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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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博士生 學位口試申請書(系版－審查核畢業門檻用) 

 

申請人  學  號  

組 別        組 指導教授 
（免簽名） 

碩士學位 

（請勾選） 

□醫學工程碩士 畢業學校  

□非醫學工程碩士 

學分抵免    學分 ；   年  月  日 第  次系務會議審議通過 

學分補修 

(檢附成績單) 

◎甲/乙組(擇一)  

□生 理 學   學分   (成績) □大學部 □碩博 

□解 剖 學   學分   (成績) □大學部 □碩博 

◎丙組  

□工程數學   學分   (成績) □大學部 □碩博 

資 格 考    年  月  日 （口試通過日期：  學年第  學期） 

畢業資格

審查會議     年  月  日   第  次系務會議審議通過 

申請人 

簽 名 

 

申請日期 

 

備註 

1.本系博士生畢業資格申請流程： 

資格考（筆試及口試）→學位口試資格審議（系務會議）→學位考試作業申

請（系辦/學位考試系統） 

2.本單填妥後，請繳交至系辦公室承辦人，以利進行相關作業。 

附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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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國立成功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學系畢業生離校應繳資料表 
 

申請人姓名：       學號：        手機：      

繳交單位 繳交項目 驗收簽章 

辦理離校手續應完成下列事項，將本單繳回所辦公室存查後，方能離校。 

實驗室 

指導教授 
請各實驗室依所屬規定驗收、核章  

圖書館及 
系辦公室 

►離校流程表 
1.請至畢業生離校手續查詢系統進行相關作業並列印離校單

（http://campus1.ncku.edu.tw/leave/index.php 帳號密碼同選課) 

►圖書館 

2.論文本繳至成大圖書館(博士黑色(精裝)、碩士土黃色(平裝))。      
(全國論文由圖書館轉送)，網址:http://etds.lib.ncku.edu.tw/main/index 辦理轉

檔、登入上傳論文及授權作業 

►系辦公室 

3.論文 1 本(博士精裝本、碩士平裝本)          --吳小姐 
論文印製時，請將博碩士紙本論文【著作權授權書】放在論文第一頁上，並將
【著作權聲明】(視需求決定)放在論文的最後一頁，皆要簽名與蓋章。 

4.繳交指導教授離校同意書 

5.系辦上網建立系友資料 
                                                         --吳小姐 

 

 

5.(1)建立永久通訊資料(紙本)，繳交 2 吋相片１張（學號、姓名） 
5.(2)並將相片電子檔寄至：z9401004@email.ncku.edu.tw      

5.(3)本系畢業生問卷(點此可連結問卷)         
【相片及離校問卷若於畢業審查時已繳交者可免】 --吳小姐 

 

6.借用碩、博士服歸還  (若已還可免)             --張小姐 
 

7.鑰匙歸還  (若無可免)                         --張小姐 
 

8.繳還醫工所門禁感圈  (若無可免)                  --張小姐 
 

          107.02 

附表三 



 

12 

附表四 
 

國立成功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學系【指導教授同意離校】證明書 
 

 

 

 

 

查學生          之 □碩士 □博士 

 

論文題目為：                              

 

 

 

 

 

 

業經（  年  月  日）口試委員審查，已達及格標準，唯需局部修正。

今，經本人複審，已修改完畢，且已繳齊相關要件，准予辦理畢業手續。 

 

 

 

 

 

 

指導教授：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附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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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圖書館學位論文公開閱覽及延後公開處理原則 
中華民國 107 年 1 月 10 日修訂 

一、電子全文（含其他媒體資料） 
（一）處理原則：國家圖書館（以下簡稱本館）於網際網路提供之學位論文閱覽服務，係取

得著作權人（研究生）之授權後開放公眾閱覽，未同意授權公開閱覽之電

子全文僅供典藏。 

（二）處理方式： 

1. 授權公開：研究生同意授權論文於網路公開閱覽者，請於「國家圖書館博碩士論文

電子檔案上網授權書」親筆簽名。 

2. 延後公開：研究生因申請專利需隱藏摘要或延後公開，請於授權書中敘明專利申請

案號及論文延後公開上網時間。 

(1) 提送論文同時主張延後公開，由學校權責單位辦理。 

(2) 論文提送後欲變更授權範圍，請向學校權責單位（圖書館）申請，由該單位

轉知本館「臺灣博碩士論文知識加值系統」承辦人辦理。 

3. 授權方式： 

「國家圖書館博碩士論文電子檔案上網授權書」請於本館網站下載。

(http://ndltdcc.ncl.edu.tw/get_thesis_authorize.php） 

※除校方另有規定外，為避免個資外洩，電子全文授權公開與否，均不需於紙本論文中

黏貼授權書，請研究生將授權書繳交學校圖書館後統一寄送至本館知識服務組。 

二、紙本論文 

（一）處理原則：依著作權法第 15 條第 2 項 3 款規定，「依學位授予法撰寫之碩士、博士論

文，著作人已取得學位者…推定著作人同意公開發表其著作」。國家圖書館

（以下簡稱本館）紙本學位論文之閱覽服務依前述規定，提供公開閱覽。 

（二）處理方式： 

1. 公開閱覽：本館所典藏之紙本學位論文，除研究生另行申請延後公開外，依規定提

供公開閱覽。 

2. 延後公開：研究生如因申請專利或發表論文，有延後公開論文之需要，請填具申請

書送本館辦理。 

(1) 申請延後公開以一次為限。 

(2) 申請專利請塡申請案號。 

(3) 依「教育部 100 年 7 月 1 日臺高(二)字第 1000108377 號函文」，延後公開合理

期限最多不超過五年。 

3. 申請方式： 

(1) 延後公開申請書應完整填寫，經研究生、指導教授、研究所所長 

親筆簽名，並加蓋研究所及學校圖書館章戳，簽核人員及單位請 

協助審核，必要時本館得退回申請並請學校重新處理。 

(2) 論文尚未送交本館，請於提送論文時，夾附親筆簽名申請書一份。 

(3) 論文已送達本館，請將親筆簽名申請書一式兩份掛號郵寄本館館 

藏發展及書目管理組，並於信封註明「紙本論文延後公開申請書」。 

(4) 「國家圖書館博碩士學位紙本論文延後公開申請書」請至本館網 

站下載最新版本(申辦服務—下載專區—各種申請表單下載： 

國家圖書館學位論文公開閱覽及延後公開處理原則含申請表）。舊版申請書將

於 107 年 2 月 1 日起停止適用。 

三、書目資訊 

送存國家圖書館的紙本或電子論文書目資訊，在「臺灣博碩士論文知識加值系統」及「國家

圖書館館藏目錄系統」都可以檢索，不受是否延後公開的影響。 

附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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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號： 

國家圖書館博碩士學位紙本論文【延後公開】申請書 

申請日期：民國   年  月  日            
                            107.01.10版 

申請人姓名  學位類別
□碩士 

□博士 
畢業年月 民國   年   月

學校名稱  系所名稱  

論文名稱 
 

 

延後原因 

□已申請專利並檢附證明，專利申請案號：________________， 

延後公開日期：民國   年  月  日。 

□準備以上列論文投稿期刊， 

延後公開日期：民國   年  月  日。 

 

 

 

 

申 請 人 簽 名：________________   指導教授簽名：________________  

 

 

 

研究所所長簽名：________________   研究所章戳：________________ 
 

 

 

學校圖書館章戳：________________  
 

【說明】 

1. 以上所有欄位請據實填寫，缺項或簽章不全，恕不受理。 

2. 論文尚未送交國家圖書館，請於提送論文時，夾附親筆簽名申請書 1份。 

3. 論文已送達國家圖書館，請將親筆簽名申請書一式 2份掛號郵寄 10001 臺北市中山南路 20 號國

家圖書館館藏發展及書目管理組，並於信封註明「紙本論文延後公開申請書」。 

4. 依「教育部 100 年 7 月 1 日臺高(二)字第 1000108377 號函文」，延後公開須訂定合理期限，請

依實際需求設定延後公開日期，自申請日期起算至多 5 年，若超過 5 年或未填寫延後公開日期，

將逕以函定 5年辦理。 

5. 有關電子學位論文之內容更動或延後開放事宜，請向學校權責單位申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以下由國圖填寫) 

承辦單位_館藏組：         日期/處理狀況： 

 

 

典藏地：        登錄號：         索書號：          
 

會辦單位_知服組：         日期：       □移送並註記，原上架日期：        

表單下載：國家圖書館 
https://www.ncl.edu.tw/information 296 8749.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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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表單用於逾 1/31 或 7/31，申請論文名稱修改

  

 

 
國立成功大學研究生逾期變更論文題目申請表 

申請日期：   年   月   日 

系 所  學 年  學 期  

姓 名  學 號  

事 由 

 
 

原 論 文 題 目 

中文： 

英文： 

異動後論文題目 

中文： 

英文： 

 

申請人簽名  指導教授  

系(所)主管  註冊組  

課務組  教務長  

附註： 

1. 論文題目如需變更，請於規定時間內(上學期:1月31日前;下學期:7月31日前)至教務處/課務組/學位考

試/學生申請網頁辦理變更事宜。 

2. 逾期未辦理者，請填寫本申請表循行政流程經教務長核准後，影本送課務組辦理變更。 

  

表單下載：教敄處課務組
http://cid.acad.ncku.edu.tw/files/11-10
56-1378.php?Lang=zh-tw 附表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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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立成功大學研究生學位考試細則  
93.11.26 九十三學年度第一學期第一次教務會議通過  

奉教育部94.01.25臺高(二)字第0940010017號函准予備查  
95.03.09 九十四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一次教務會議通過  
奉教育部95.09.08臺高(二)字第0950125040號函備查  
奉教育部96.07.19臺高(二)字第0960109227號函備查  

102.5.14.101學年度第2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奉教育部102.6.19臺教高(二)字第1020087950號函備查  

104.12.08.104學年度第1次教務會議通過  
奉教育部104.12.31臺教高(二)字第1040182793號函備查  

105.09.22.105學年度第1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奉教育部105.10.11臺教高(二)字第1050140525號函備查  

105.12.15 105學年度第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奉教育部106.2.3臺教高(二)字第1060005193號函備查  

 

第一條 依據大學法及其施行細則、學位授予法及施行細則、本校學則及研究生章程之規定，訂定

本細則。  

第二條 本校各教學單位辦理研究生學位考試，除法令另有規定者外，悉依本細則之規定辦理。  

第三條 研究生符合下列各項規定者，得申請碩士或博士學位考試：  

一、碩士班修業逾一學期，博士班修業逾三學期。逕行修讀博士學位者，在博士班修業逾

三學期。  

二、修畢各該教學單位規定之應修科目與學分，並經所屬教學單位完成畢業資格初審及送

教務處複審同意。其最低應修學分數，依研究生章程規定。  

三、已完成論文初稿並經指導教授同意。  

四、博士班研究生應經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及格，碩士班研究生必要時，亦得要求之。  

五、前款資格考核相關規定，由各教學單位自行定之。  

第四條 研究生申請碩士或博士學位考試，應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申請期限及成績送達 時間：  

（一）第一學期：自行事曆開始上課日起至1月20日止。口試成績於1月31日前送達註

冊組。  

（二）第二學期：自行事曆開始上課日起至7月20日止。口試成績於7月31日前送達註

冊組。  

（三）因特殊情形專簽經教務長同意者，申請期限得延長至當學期學位考試前一日，

惟口試成績仍應於上述規定日期內送達註冊組。  

二、申請程序：  

（一）申請學位考試須經指導教授同意，依照規定格式檢送繕印論文與摘要向所屬教

學單位提出。藝術類及應用科技類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除論文提要外，其論文

得以創作、展演連同書面報告或以技術報告代替。惟是否屬於藝術類及應用科

技類研究所，應由各該教學單位提經教務會議核備。  

（二）經所屬教學單位審查合於規定者，由該教學單位將論文與提要、考試方式、時

間、地點及擬聘校內外考試委員名單，經教務處複核，簽請教務長核定後始得

辦理。  

第五條 學位考試應依下列規定組織學位考試委員會辦理：  

一、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置委員五人至九人，其中校外委員須三分之一(含)以上，由該教

學單位遴選除對博士學位候選人所提論文學科有專門研究者外，並應具有下列資格之

一者擔任考試委員，並簽請校長核聘，指導教授不得擔任召集人：  

(一) 曾任教授者。  

(二) 擔任中央研究院院士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者。  

(三) 曾任副教授或擔任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員，在學術上著有成就者。  

(四) 獲有博士學位，在學術上著有成就者。  

(五) 屬於稀少性或特殊性學科，在學術或專業上著有成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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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款第三目至第五目之提聘資格認定標準，由各教學單位召開會議訂定。  

二、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置委員三人至五人，由該教學單位遴選除對碩士班研究生所提論

文學科、創作、展演或技術報告有專門研究者外，並應具有下列資格之一者擔任考試

委員，並簽請校長核聘，指導教授不得擔任召集人：  

(一) 曾任教授或副教授者。  

(二) 擔任中央研究院院士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副研究員者。  

(三) 獲有博士學位，在學術上著有成就者。  

(四) 屬於稀少性或特殊性學科，在學術或專業上著有成就者。  

前款第三目、第四目之提聘資格認定標準，由各教學單位召開會議訂定之。  

三、博碩士班研究生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或姻親，或曾有上述關係者，不得擔任指導

教授、共同指導教授或學位考試委員。  

第六條 學位論文以中文撰寫為原則，前經取得他種學位之論文不得再度提出。其以外國文撰寫之

論文，其提要仍須以中文撰寫。  

第七條 學位考試每學期舉行一次，以口試行之，必要時亦得舉行筆試。惟情形特殊，非採視訊方

式無法完成口試者，得專案簽請教務長核准後，始可辦理。惟仍應以公正公平公開之方式

舉行，並全程錄音錄影存檔，送所屬教學單位存查。  

已申請學位考試之研究生，若因故無法於該學期內完成學位考試，應於學期結束日前，申

請撤銷該學期學位考試。逾期未撤銷，亦未舉行考試者，以一次不及格論。  

第八條 學位考試成績，以一百分為滿分，七十分為及格，評定以一次為限，並以出席委員評定分

數平均決定之，惟須逾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評定為及格者方為及格， 否則以不及格

論。  

學位考試成績不及格，其修業年限尚未屆滿者，得於次學期或次學年申請重考，重考以一

次為限；重考成績仍不及格者，應令退學。  

學位考試舉行後，如未能於該學期完成應修課程之研究生，其考試成績不予採認， 亦不

計入學位考試之次數。  

第九條 論文有抄襲或舞弊情事，經碩、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審查確定者，以不及格論。  

第十條 通過學位考試之研究生，應繳交學位論文紙本、全文電子檔及學位考試成績，於辦妥離校

程序後，教務處始得發予學位證書。  

學位證書授予日期，第一學期為一月，第二學期為六月。若已修畢規定科目與學分， 於

參加學位考試之學期未修習論文以外之科目學分者，得以其通過學位考試之月份授予學位

證書。  

如於次學期註冊前，未能交附有考試委員簽字通過之論文，必須於次學期辦理註冊者，則

其畢業日期，以繳交論文之月份為準。  

第十一條 依學位授予法第九條第一項逕行修讀博士學位之研究生於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

後，未通過博士學位考試者，其依同條第三項規定授予碩士學位，須經博士學位考試委

員會通過。  

第十二條 凡修業年限六年以上之學系畢業獲得學士學位，並經有關專業訓練二年以上者， 提出與

碩士論文相當之專業論文，經博士班入學考試合格，逕行修讀博士學位者， 得依學位授

予法第七條規定授予博士學位。  

前項專業論文之認定標準由各教學單位訂定之。  

第十三條 考試委員應親自出席委員會，不得委託他人為代表。學位考試應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

席。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至少應有委員三人出席，始能舉行。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至少

應有委員五人出席，出席委員中須有校(院)外委員三分之一以上參加時，始能舉行。  

第十四條 授予之學位，如發現論文、創作、展演或書面報告、技術報告有抄襲或舞弊情事， 經調

查屬實者，撤銷其學位，追繳已發之學位證書，並通知其他大專校院及相關機關（構）。  

第十五條 本細則經教務會議討論通過，報教育部備查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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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成功大學博碩士學位論文格式規範 
                                   102.5.14 101學年度第2次教務會議通過  

                                   105.12.15 105學年度第2次教務會議修正過  

一、論文封面及內頁紙張規格：寬21公分，長29.6公分（即A4尺寸）80磅模造紙。  

二、封面邊界：  

直式：上23mm、下30mm、左20mm、右20mm  

橫式：上37mm、下32mm、左28mm、右20mm。  

三、封面顏色：由學校統一規定。  

四、封面書寫：1.校名 2.系（所、學位學程）別 3.論文名稱 4.題目中、英名稱 5.研究生姓名 6.

指導教授姓名 7.年、月(學位考試通過日期)。  

五、論文第二頁裝訂學位考試合格證明，請考試委員、指導教授、系（所、學位學程）主管簽名。  

六、內頁邊界：上23mm、下35mm（含頁碼）、左30mm、右25mm。  

七、論文內容次序：1.考試合格證明 2.中英文摘要(論文以中文撰寫者須附英文延伸摘要)3.誌謝 4.

目錄 5.表目錄 6.圖目錄 7.符號 8.主文 9.參考文獻 10.附錄 註：參考文獻書寫注意事項：  

(1)文學院之中文文獻依分類及年代順序排列。其他學院所之文獻依英文 姓氏第一個字母（或

中文 姓 氏第一個字筆劃）及年代順序排列。  

(2)期刊文獻之書寫依序為：姓名、文章名稱、期刊名、卷別、期別、頁 別、年代。  

(3)書寫之文獻依序為：姓名、書名、出版商名、出版地、頁別、年代。  

八、書背印註校名、系（所、學位學程）別、題目、作者姓名、學年度(學位考試通過學年度)。  

九、學位論文請送註冊組及圖書館各乙本，規格如下：  

(一)博士班：均為精裝本，封面顏色為黑色，字體為白色。  

(二)碩士班：註冊組為平裝本，封面顏色為橘黃色(參考色號CMYK:C0,M40,Y80,K0 或

RGB:R247,G181,B115)；圖書館為平裝本上光膜，封面顏色同註冊組，字體為黑

色。  

十、研究生紙本論文如因欲提專利申請需暫緩公開，請填｢國家圖書館博碩士學位論文送存本延後

公開申請書｣簽署後併同論文紙本繳交至本處註冊組。

(http://etds.lib.ncku.edu.tw/files/2015110001.pdf)。  

十一、本校「研究生學位考試細則」第4 條規定研究生申請碩士或博士學位考試期限第一學期至1

月20日，第二學期至7月20日截止，請於本校「研究生學位考試網路申請作業」網頁提出學

位考試申請(網址：http://campus4.ncku.edu.tw/wwwmenu/program/mou/)。  

十二、研究生請依本校｢數位化學位論文蒐集辦法｣及 ｢數位論文全文系統繳交流程｣辦理轉檔、登

入上傳論文及授權作業。（網址： http://etds.lib.ncku.edu.tw/main/index）。  

 

備註:  

一、依據94學年第1次教務會議決議：為配合本校逐漸邁向國際化，自94 學年度起博碩士論文其題

目名稱須中英文並列、摘要部份若為中文須加附英文摘要。  

二、依據98學年度第1次教務會議決議:現階段博士論文以英文撰寫為原則，摘要或summary以中文

撰寫；碩士論文以中文撰寫為原則，摘要或summary以英文撰寫。未來預計博士論文3~5年內達

成以英文撰寫；10年內達成碩士論文以英文撰寫之目標。  

三、依據101學年第2次教務會議決議：自102學年度開始，以中文撰寫之博碩士論文應加附800至1200

字之英文延伸摘要，延伸摘要格式詳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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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成功大學各系(所)博碩士撰寫畢業論文須知補充說明 

英文延伸摘要(Extended Abstract)撰寫格式說明 

(102.5.14日101學年第2學期第1次教務會議通過)  

一、本案配合98學年度第1學期教務會議決議，未來博士論文3至5年內達成全面化以英文撰寫;10

年內達成碩士論文全面化以英文撰寫。  

二、本案為階段性規定，在達成碩博士畢業論文全面英文化之前，以中文撰寫者，須另加附800至

1200字之英文延伸摘要。此延伸摘要取代原規定之一頁英文摘要。  

三、建議英文延伸摘要內容次序及格式，以下原則請依各領域慣用格式進行調整。 

1.Thesis/Dissertation title, 2. Author’s name, 3. Advisor’s name, 4. Department and 
college, 5. Summary (250字以內、含關鍵字), 6. Introduction, 7. Materials and Methods, 

8. Results and Discussion, 9. Conclusion.  

 

英文延伸摘要格式:  

(一)以英文撰寫，800至1200字數  

(二)建議字型Times New Roman，檔案格式Word 文件檔為原則  

(三)紙張規格、欄數、及內頁邊界同論文主文  

(四)字體大小及段落  

（1）論文題目：字體大小為14字元，粗體字，置中。  

（2）作者資料：字體大小為12字元，標準字，置中，含作者姓名、指導教授姓名、所屬學院及

系所。  

（3）摘要字及關鍵字：內文標題(如INTRODUCTION)之字體大小為12字元，粗體字，置中， 所

有字母大寫；摘要內容及關鍵字字體大小為12字元，標準字。摘要內容每一段開頭無需空

字元，關鍵字列於SUMMARY摘要後。  

（4）段落為單行間距。  

(5) 範例及詳細說明如附件。  

四、繳交方式:英文延伸摘要需加附於畢業論文中文摘要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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